
 

 

 

《 汉 坤 专 递 》 
HAN KUN NEWSLETTER  

第 10 期 

 2008 年 1 月 

                       ● 编辑：《汉坤专递》工作小组 

 

 

 

 

一、 新法规目录 

二、 新法评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解读 

2.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解读 

3. 《2007 年第二批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禁止出口）》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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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目录一览  

2007 年 12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新法规 

·投资/公司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 2007-12-6 颁布，2008-1-1 实施） 

2.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务院 2007-12-26 颁布，2008-1-1 实施)  

3. 《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税收优惠的通知》(国务

院 2007-12-26 颁布，2008-1-1 实施)  

·房地产、建设工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 2007-12-1 颁布，2008-1-1 实施） 

2. 《关于 2007 年度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事部办

公厅 2007-12-3 颁布实施） 

3.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补充通知》 (中

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12-5 颁布实施） 

4. 《关于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的通知 2007 年)》(建设部 2007-12-20 颁布，2007-12-21

实施） 

5. 《土地登记办法》(国土资源部 2007-12-30 颁布，2008-2-1 实施)  

·国际贸易 

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国家

税务总局 2007-12-3 颁布，2008-1-1 实施） 

2. 《关于公布 2007 年商品归类决定》 (海关总署 2007-12-5 颁布实施） 

3.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和新加坡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有关条文解释和执行问题的通知》 (国家

税务总局 2007-12-6 颁布实施） 

4. 《天然砂出口许可证申领补充标准及相关事项》(商务部 2007-12-11 颁布实施） 

5. 《2007 年第二批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禁止出口）》（商务部 海关总署 2007-12-21 颁布，

2008-1-21 实施)  

6.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小麦等原粮及其制粉出口退税的通知》（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 2007-12-14 颁布实施） 

7.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 2008 年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07-12-14 颁布实施)  

8. 《2008 年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 （商务部 海关总署 2007-12-24 颁布，2008-1-1 实施)  

9. 《进口磷酸氢二铵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执行中有关问题公告》(海关总署 2007-12-27 颁布，

2008-1-1 实施)  

10. 《关于免征进口磷酸氢二铵进口环节增值税》(海关总署 2007-12-27 颁布，2008-1-1 实施)  

11. 关于公布《〈亚太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签发与核查操作程序》(海关总署 商务部 国家质检总

局联 2007-12-28 颁布，2008-1-1 实施)  

12. 《2008 年关税实施方案》(海关总署 2007-12-29 颁布，2008-1-1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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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实施《2008 年关税实施方案》(海关总署 2007-12-29 颁布，2008-1-1 实施)  

·证券与资本市场 

1. 财政部、国资委关于印发《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政部 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12-11 颁布实施） 

2. 关于证券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核算问题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12-18

颁布实施)  

3. 《关于证券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12-18 颁布实

施)  

4. 《关于香港、澳门保险代理公司申请在内地设立独资保险代理公司有关事项的公告》（保监会 

2007-12-26 颁布，2008-1-1 实施） 

5. 关于发布《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的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12-28 颁布，

2008-1-1 实施)  

·知识产权、高新技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12-29 颁布，2008-7-1

实施)  

·综合、其他 

1. 《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新闻公报》 (中国 日本 2007-12-2 颁布实施） 

2. 《81 项轻工、电力行业标准编号、名称及起始实施日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12-3

颁布实施） 

3.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保险业社团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12-3

颁布实施） 

4. 《第二次中印财金对话联合声明》 (中国 印度 2007-12-4 颁布实施） 

5. 《关于印发内河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绩效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交通部 2007-12-5 颁

布实施） 

6. 《药品召回管理办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7-12-6 颁布实施） 

7. 关于启用新版《药品注册申请表报盘程序》有关事宜的通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07-12-6 颁布，2007-12-10 实施） 

8. 《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 (农业部 2007-12-6 颁布， 2008-1-8 实施） 

9. 关于修订《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决定 (农业部 2007-12-6 颁布， 2008-1-8 实施） 

10. 《农药登记资料规定》 (农业部 2007-12-6 颁布，2008-1-8 实施） 

11.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卫生部 2007-12-7

颁布实施） 

12. 《关于印发交通部社会团体管理办法的通知》 (交通部 2007-12-7 颁布， 2008-1-1 实施） 

13. 关于印发《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商务部 科

技部 2007-12-10 颁布实施） 

14.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商务部、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商务部 科学技术部 2007-12-10 颁布实施） 

15. 《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 (民用航空总局 2007-12-10 颁布，2008-2-1 实施） 

 3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9071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4319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6448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6447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8161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8444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29654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3186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5049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2196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5362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2761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2210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5128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5129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5130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5134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3897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5046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5470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5470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35361


 

16. 《关于在全国各对外开放口岸实行新的进出境旅客申报制度》 (海关总署2007-12-11颁布颁布，

2008-2-1 实施） 

17. 《中国和纽埃关于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 (中国 纽埃政府 2007-12-12 颁布实施） 

18. 《农药名称的管理规定》 (农业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12-12 颁布实施） 

19. 《农药产品有效成分含量的管理规定》 (农业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12-12 颁布实施） 

20. 《农药产品有效成分含量管理》 (农业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12-12 颁布实施） 

2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颁布，2008—2012 年）的通知》 (国

务院办公厅 2007-12-13 颁布， 2008-1-1 实施） 

22.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国务院 2007-12-14 颁布实施） 

23.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国务院 2007-12-14 颁布， 2008-1-1 实施） 

2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

普选问题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12-29 颁布实施)  

2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12-29 颁布实施)  

2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 2007-12-29 颁布实施)  

2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12-29 颁布，2008-3-1 实施)  

28.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12-29 颁布，2008-5-1 实施)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12-29 颁布，2008-6-1 实施)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2007-12-29 颁布，

2008-5-1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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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评述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解读 

  2007 年 12 月 6 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

实施条例将于 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实施条例

进一步规定，企业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包括现金、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

券投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企业取得收入的非货币形式，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

资、存货、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劳务以及有关权益等，企业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以公

允价值确定收入额。同时，实施条例明确了企业取得的各种形式收入的概念，以及收入实现的确认方法。 

1、 实施条例对企业支出扣除的原则、范围和标准作了具体规定 

  （1）明确了工资薪金支出的税前扣除。实施条例统一了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规定

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对合理的判断，主要从雇员实际提供的服务与报酬总额在

数量上是否配比合理进行，凡是符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常规而发生的工资薪金支出都可以在税前据实扣

除。 

  （2）具体规定了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的税前扣除。实施条例将“计税工资总额”
调整为“工资薪金总额”，扣除额也就相应提高。为鼓励企业加强职工教育投入，实施条例规定，除国务

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5％的部分，

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3）调整了业务招待费的税前扣除。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

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 

  （4）统一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税前扣除。实施条例统一了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

前扣除政策，同时，考虑到部分行业和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发生情况较为特殊，需要根据其实际情

况作出具体规定，实施条例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5）明确公益性捐赠支出税前扣除的范围和条件。为统一内、外资企业税负，企业所得税法第九

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为增强企业所得税法的可操作性，实施条例对公益性捐赠作了界定：公益性捐赠是指企业通过公

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公益事

业的捐赠。同时明确规定了公益性社会团体的范围和条件。 

2、 实施条例对税收优惠作了具体规定 

（1）关于扶持农、林、牧、渔业发展的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从事农、

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据此明确， 

（a）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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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 

○2 .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 

○3 .中药材的种植； 

○4 .林木的培育和种植； 

○5 .牲畜、家禽的饲养； 

○6 .林产品的采集； 

○7 .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 

○8 .远洋捕捞。 

（b）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 .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2 .海水养殖、内陆养殖。 

  （2）关于鼓励基础设施建设的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

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据此明确，企业从事港口码

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项目投资经营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

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给予“三免三减半”的优惠。 

  （3）关于支持环境保护、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的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

七条规定，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

据此明确，企业从事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

等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给予“三免三减半”的优惠，具体条件

和范围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4）关于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为了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企业所得税法规

定了四个方面的税收优惠，实施条例分别作了具体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实施条

例据此明确，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

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实施条例据此明确，企业的上述研究开发费用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加计

扣除 50％。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

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实施条例据此明确，这一优惠是指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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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2 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 70％在股权持有满 2 年的当年抵

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

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实施条例据此明确，可以享受这一优惠的固定资产包括： 

（1）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 

（2）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3、实施条例界定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依据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按照便于征管的原则，实施条例规定了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 

（1）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 

（2）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8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与现行优惠政策（内资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3 万元以下的减按 18%的税率征税，3 万元至 10
万元的减按 27%的税率征税）相比，优惠范围扩大，优惠力度有较大幅度提高。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将高新技术企业的界定范围，由现行按高新技术产品划分改为按高新技术领域划

分，规定产品（服务）应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范围，以解决现行政策执行中产品列

举不全、覆盖面偏窄、前瞻性欠缺等问题。具体领域范围和认定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科技、财政、税务主

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同时，实施条例还规定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

定指标：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研

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

总数的比例，均不低于规定标准。这样规定，强化以研发比例为核心，税收优惠重点向自主创新型企业

倾斜。 

二、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解读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以下称《条例》）将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休息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劳动者应当平等享有。《条例》对各类用人单位实行广覆盖，

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  

3、 未休年假付三倍工资 

年休假天数应当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企业等单位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因此，《条例》

规定，职工累计工作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5 天，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 10 天，满 20 年的

年休假 15 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职工在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

同的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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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确有部分职工因工作需要不能休年休假。为了保障这部分职工的权益，条例规定职工因工作

原因未能享受年休假的，单位除正常支付工资收入外，还要支付相应的补偿。《条例》规定：单位确因

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

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4、 如何保障职工年休假权利 

如有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既不安排职工年休假又不给予年休假工资报酬，《条例》也明确了相关处

理办法，除责令该单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外，单位还应当按照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数额向职工加付赔偿

金。《条例》对年休假的监督机制作了 3 个方面的规定： 

(1)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应当依据职权对单位执行本条例的情况主

动进行监督检查。 

(2)是，工会组织依法维护职工的年休假权利。 

(3)是，单位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又不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年休假工资报酬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人事部门或者劳动保障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除责令该单位支付年休假

工资报酬外，单位还应当按照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数额向职工加付赔偿金；对拒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赔偿金的，属于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所在单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属于其他单位的，由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或者职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 年休假与探亲假不互相抵冲 

目前中国职工可以享受的其他休假主要有：寒暑假、探亲假、病假、事假等。对于年休假与这些休

假的关系，《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也作了明确规定： 

第一，年休假与寒暑假。在中国，学校一直实行寒暑假制度，教职员工享受的寒暑假天数(寒假 2

至 3 周，暑假 5 至 6 周)远远超过《条例》规定的年休假天数。对此《条例》规定：职工依法享受寒暑

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第二，年休假与病、事假。《条例》规定：职工请事假累计 20 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

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累计工作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2个月以上的，累计工作满 10 年不

满 20 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3 个月以上的，累计工作满 20 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4 个月以上的，不享

受当年的年休假。 

第三，年休假与探亲假。鉴于探亲假与年休假是两种功能不同的休假制度，不互相冲抵。据此，《条

例》删去了征求意见稿中关于探亲假冲抵年休假的规定。 

3. 取消五一黄金周 

另外，与《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同时公布的还有《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该办法也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的放假办法取消了五一黄金周，而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为法定节日。 

三、 《2007 年第二批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禁止出口）》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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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2 月 21 日，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 2007 年第 110 号公告，公布了新一批加工贸易

禁止类目录。此次发布的禁止目录，旨在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抑制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

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该目录主要涉及动物产品、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

食品、饮料、矿产品、化学产品、塑料及其制品、钢铁及制品、铝制品。还有一些含濒危动植物成分的

制品也列入禁止类，包括：皮革制品、动物毛及其织物、鞋靴类、首饰制品、眼镜、钟表、杂项制品，

共计 589 个 10 位海关编码商品。  

  此次禁止类商品目录调整重点在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该规定自 2008 年 1 月 21 日起执行。此前已

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并已向海关申请备案的加工贸易业务，允许在审批的合同有效期内执行完毕；以企

业为单元管理的联网监管企业允许在 2008 年 12 月 21 日前执行完毕。上述业务到期仍未执行完毕的不

予延期，按加工贸易有关规定办理。该公告也适用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但本公

告发布之前区内已设立的企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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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专递》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

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本《汉坤专递》的信息自 2007 年 12 月 1 日截止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的下列人员联系： 

 

张蕾 律师： 

电话：+86-10-85255500 

Email：leia.zhang@hankunlaw.com

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办公楼 C1 座 9 层 903-908 室，100738 

 

金文玉 律师：  

电话：+86-10-85255500 

Email：wenyu.jin@hankunlaw.com  

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办公楼 C1 座 9 层 903-908 室，1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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